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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5/2021_2022__E5_AE_A1_E

8_AE_A1_E6_9C_BA_E5_c53_85880.htm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审计

复核工作，保证审计工作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审计基本准则》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复核

，是指审计机关内部的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依法对审

计意见书、审计决定书、审计建议书、移送处理书以及所附

审计报告等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提出复核意见的行为。 本准则

所称审计意见书、审计决定书、审计建议书、移送处理书均

为代拟稿。 第三条 审计机关的法制机构是本机关的复核机构

。 未设立法制机构的审计机关，应当确立本机关的复核机构

或者专职复核人员。 第四条 审计组所在部门向审计机关主管

领导提交审计意见书、审计决定书、审计建议书、移送处理

书以及所附审计报告等材料前，应当经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

核人员进行复核。 第五条 审计组所在部门应当向复核机构或

者专职复核人员提交下列复核材料： （一）审计报告、审计

意见书、审计决定书、审计建议书、移送处理书； （二）审

计方案、审计工作底稿及审计证据； （三）被审计单位对审

计报告的书面意见； （四）审计组对被审计单位意见的说明

或者修改意见； （五）审计组所在部门对审计报告的审核意

见； （六）审计定性、处理、处罚适用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； （七）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

料。 第六条 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收到复核材料后，应

当办理签收手续。 第七条 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依照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对下列事项进行复核： （一）是否按照审



计方案确定的审计范围和审计目标实施审计；审计工作是否

符合相关的审计准则； （二）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事实是否清

楚； （三）收集的审计证据是否具有客观性、相关性、充分

性和合法性； （四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正确； （五

）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行为的定性是否准

确，处理、处罚意见是否适当； （六）审计评价、审计建议

、审计移送处理是否适当； （七）审计程序是否符合规定； 

（八）其他需要复核的事项。 第八条 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

人员在复核过程中，发现主要事实不清，证据不充分，或者

其他复核材料不完整的，应当通知审计组所在部门限期补正

。 第九条 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应当自收到复核材料之

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意见。特殊情况下，提出复核意

见的时间可以适当延长，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。 遇有

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时，补正材料的时间不包括在复核

时间内。 第十条 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复核后，应当提

出复核意见，出具复核意见书。 复核意见书应当包括下列要

素： （一）标题； （二）主送机构（审计组所在部门）； （

三）复核意见； （四）复核机构的负责人或者专职复核人员

签名； （五）提出复核意见的日期。 第十一条 复核工作结束

后，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应当将复核意见书连同复核

材料退还审计组所在部门。审计组所在部门认为复核意见正

确的，应当修改审计意见书、审计决定书、审计建议书、移

送处理书，连同复核意见书一并报送审计机关主管领导或者

提交审计业务会议审定。 审计组所在部门对复核意见如有异

议，应当报请审计机关主管领导或者提交审计机关审计业务

会议审定。 第十二条 复核意见书应当归入审计档案。 第十三



条 年度终结后，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应当对本年度审

计复核工作进行分析、总结，向审计机关提交审计复核情况

报告。 第十四条 本准则由审计署负责解释。 第十五条 本准

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审计署于1996年12 月11日发布的《审

计机关关于审计复核工作的规定》（审法发〔1996〕33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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